
夜查

通讯员叶明銮 摄

连日来，临海市
公安局杜桥派出所
采取刑侦牵头、多警
联动、多点位设卡盘
查可疑车辆的立体
防控手段，使得电动
车失窃案件数大幅
下降。图为昨晚民
警在设卡盘查可疑
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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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法援案件
检律双向考核

通讯员傅珏 本报记者陈赛男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嘉兴市法律援助中心获悉，为加
强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监督，考核员额检察官和援助律
师的办案质量，嘉兴市检察院、嘉兴市司法局日前联合出台
了《关于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检律巡查工作机制的意
见》。该《意见》将于今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

《意见》确定成立由嘉兴市检察院、嘉兴市司法局相关
领导和特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为成员的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并建立检律巡查联席会议制度，通报
员额检察官和援助律师的办案履职和考核情况。

《意见》对检律巡查的案件范围、内容、方式等作了明确
规定。尤其是通过案件评查、绩效考核、办案管理等途径，
对员额检察官和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进行双向考
核，即：将员额检察官的办案数量、质量、效果列入年度考
核，作为晋升、奖励、退额的依据，对违反《浙江省司法体制
改革试点检察院检察官职权配置暂行规定》等规定的，追究
相关的办案责任；将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案件的检律巡查情
况纳入年度案件评估考核范围，实行办案补贴差别化发放，
对违反《浙江省法律援助条例》等法律援助规定的，给予警
告、停止执业、并处罚款等处罚。

通讯员 范跃红

本报讯 昨天，从省检察院传来消息，省检察院日前出
台《依法保障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行动方案》，推
出护航非公经济升级版，努力打造服务保障非公经济“浙检
品牌”，促进我省非公经济健康发展。

根据行动方案，我省检察机关将依法打击犯罪，保障非
公企业和人士合法权益，重点严打合同诈骗、职务侵占、挪
用资金、破坏生产经营等侵犯企业合法权益犯罪，商业贿
赂、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犯罪，非
法吸存、集资诈骗等涉众型经济犯罪，以及制假售假、假冒
商标专利、侵犯商业秘密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加强与监察
委员会的衔接，依法起诉发生在项目审批、市场准入、市场
监管等领域的涉企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同时，对构成
犯罪的，坚持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规范
化落实宽严相济司法理念；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推进产

权保护法治化；对违法使用刑事手段插手非公企业经济纠
纷，不正确适用强制措施，不正确查封、扣押、冻结财物，以
及该立案不立、不该立案而立等违法侦查行为和错误裁判，
依法提出监督纠正意见；加强对涉及非公企业的行政不作
为、乱作为的监督，特别是对行政机关乱收费、乱罚款、乱摊
派、违法审批等行为进行监督。

据了解，去年以来，我省检察机关依法打击合同诈骗、
职务侵占、强迫交易、商业贿赂等犯罪，提起公诉1028人；
依法打击侵犯商标权、商业秘密等犯罪，提起公诉487人；
查办涉企索贿受贿、失职渎职案件238人，监督行政违法91
件次；改进办案方式方法，坚持“轻拿轻放”，慎重采取强制
措施、扣押款物，把握办案时间节点，防止“案子办了、企业
垮了”；按照“有利于企业经营、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有利
于社会和谐稳定”的标准，实现严格司法基础上的正向司法
产出最大化、负面产出最小化，提升非公企业获得感，共对
罪刑较轻、认罪悔罪的非公企业犯罪嫌疑人不捕1176人、
不诉1134人。

我省检察推出护航非公经济升级版

丽水一皮业公司存在诸多严重消防隐患
消防设施损坏严重“三合一”现象令人揪心

“火灾无情！隐患整改没有讨价还价！”
（上接1版）

“这些彩钢瓦根本谈不上耐火极限，火一烧就塌了。”消防
检查人员告诉记者，厂区内的车间之间必须采用耐火极限较高
的材料进行分隔，或者直接用砖混结构进行硬隔离，以起到防
火、隔热作用，防止火势快速蔓延，“现在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
火灾很容易造成火烧连营的场面。”

针对现场仍存在的诸多消防隐患，检查人员对企业负责人
提出了具体的整改要求：对“三合一”现象立即进行整改，对厂
区内部分整改难度较大的隐患进行限期整改，并在整改期间落
实好消防安全责任，安排专人进行日常消防安全巡查，防止整
改期间发生意外事故。

更多现场视频和高清图片，请点击浙江新闻客户端法治
频道。

车间之间违规用彩钢瓦进行隔离 配电箱边上堆满可燃易燃物品

染料桶边上的电气线路未按规定进行套管处理

法治的美德在于分寸感

何鼎鼎

近日一起“敲诈勒索”案的改判，
牵动人心。7 年前，郭某因女儿摄入
含三聚氰胺的奶粉而维权，最终却以
敲诈勒索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因拒
不认罪，服刑期间也未获减刑。广东
省高级人民法院日前以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
改判郭某无罪。

许多人认可这一改判，不只是对一个父亲维护“结石宝
宝”权益的朴素同情，更是因为通过司法裁判，将会给消费
者主张权利传递信心，有助于营造更优化的法治环境。因
维护消费权益而被判敲诈勒索罪的，郭某并非第一人。几
乎所有同类案件都有一个大体近似的核心情节：当事人以

“威胁向媒体曝光”的方式，向生产厂家索要高额乃至天价
赔偿，结果反而面临敲诈勒索的指控。不仅受害者本人很
难意识到依法维权的边界在哪里，旁观者也搞不清。这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公民维护消费权益的积极性。

消费者的疑窦不无道理。在司法实践中，消费维权与
敲诈勒索之间的“明暗交界线”一直存在，以致同案异判的
情况并不鲜见。尽管生产商、销售者、服务者过错在先，但
由于现实中维权渠道不通畅，原本受害的消费者也可能采
取一些不适当的手段，而看上去“漫天要价”的行为似乎也
印证了敲诈勒索的动机存在。正因如此，有时候法院倾向
于适用敲诈勒索罪来遏止这种过度维权行为。

尽管消费者过度维权导致敲诈勒索在法律上是可能成
立的，但我们也应设身处地考虑消费者所处的困难境地：现
实中，消费者能获得的司法救济有限，目前最给力的外援还
是舆论监督，以至于一年一度的“3·15晚会”成为消费者的

“盛宴”；而当一些消费者走投无路以“向媒体爆料”相要挟
来索赔，有可能被认定为敲诈勒索时，这将大大压缩消费维
权的议价空间，同时降低对不法厂商的震慑力度。

这样说当然不是鼓励消费者走上极端化维权之路，只
是说，立足于消费者总体弱势的大背景，让维权者的底气足
一点，总体上讲不是坏事。不能简单粗疏地认定天价索赔就
是敲诈勒索，而是要有充分的耐心，听得到维权索赔后面真
实的心声。反过来说，消费者和商家的强势与弱势，也非绝
对。如果消费者通过要挟索要天价赔偿的风气被助长起来，
厂商也会处于弱势一方，不胜其扰甚至产生难以承受的巨
大损失，这不仅会导致经济生活失序，也无益于消费环境的
整体改善。归根结底，无论谁道理在握，都不能滥用权利。

“法律的生命从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消费者维权过
度，大多是生命权或健康权受到了威胁，这往往很难确定一
个合理的赔偿数额。更何况，对于超过当前社会一般公众
普遍认知太多、显然不合理的赔偿要求，法院可以不予支
持。因此，对这样的民事维权行为，应该保持刑法的谦抑原
则，不应轻易跨过刑、民的边界。正如广东省高院再审意见
中指出的：本案尚不能认定郭某的行为性质超出民事纠纷
的范畴。这意味着，尽管消费者过度维权确实存有滑向敲
诈勒索的可能，但可以当作民事纠纷处理的案件，没必要也
不应该升格为搅动人心的刑事案件。

法治的美德，在于分寸感。只有坚持违法必究与防止
矫枉过正并举，才能让司法判决掷地有声、定分止争，才能
在法理、情理、伦理的统一中守护公序良俗、实现社会善治。


